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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03 月 05 日收到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福建漳龙”）关于增持漳州发展股份计划完成的通知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增持股份计划情况 

1.增持主体：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

2.本次计划增持的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、

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福建漳龙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（自 2018 年 03

月 07 日起），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

限于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等）增持公司股份。 

3.本次计划增持的股份种类：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。 

4.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数量：福建漳龙累计增持股数不低于总股

本的 1%，不超过总股本的 2%。 

5.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：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。 

6.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限：12 个月内（自 2018 年 03 月

07 日起）。 



 

7.本次计划增持的资金安排：福建漳龙自有资金。 

8.本次增持计划批准情况：已经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批准。 

具体详见公司 2018 年 03 月 0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

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。 

二、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 

1.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，福建漳龙累计增持 14,510,898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 991,481,071股的 1.46%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2018 年 03 月 07 日至 2018 年 06 月 21 日，福建漳龙通过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1,576,7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6%。

详见公司 2018 年 06 月 2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控股股东

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》； 

（2）2018 年 06 月 29 日至 2019 年 01 月 03 日，福建漳龙通过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8,338,41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84%，

本次增持股份数累计达公司总股本的 1%。详见公司 2019 年 01 月 05

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

告》； 

（3）2019 年 0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03 月 04 日，福建漳龙通过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4,595,78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6%。 

2.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前后福建漳龙持股变动情况 

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福建漳龙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8,669,987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.09%；通过下属公司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



 

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8,676,954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.94%；

福建漳龙直接和间接持有股份数合计为 347,346,941 股，占公司股份

总数的 35.03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 

本次增持 14,510,898 股后，福建漳龙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273,180,88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.55%；直接和间接持有股份数

合计为 361,857,839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.50%（前后尾数稍有

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）。 

三、律师法律意见书 

律师认为:增持人是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具有中国法

律法规、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，不

存在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

情形，具备实施本次股份增持的主体资格。本次股份增持已经和即将

进行的信息披露行为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

定。本次股份增持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

项的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的条件。 

四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.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2.福建漳龙已承诺，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。 

3.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

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

 

1.福建漳龙《关于增持漳州发展股份计划完成的通知》； 

2.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《关于福建漳龙增持漳州发展股份的专项

核查意见》 

特此公告 

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三月五日 


